电梯广告位租赁合同
甲方：张家界市信富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公司
乙方：张家界品上装饰工程有限公司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及相关法律规定，甲/乙双方就甲方所管辖的维港十字街电梯广告租赁事宜，经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：
一.甲方给乙方提供的广告位置：电梯内框架。
二.租赁期限为一年(年月日至年月日)
三.租金数额及缴纳方式：
1.租金按年计算，每台电梯肆佰元整(400元)，共计租金元。
2.合同签订当日付清第一年租金，以后乙方须在每年的月日前缴清，合同期满后提前一个月续签。
四.第一年甲方向乙方提供一个月的免租期，以方便乙方安装广告。
五.广告位的设计、制作、安装等均有乙方负责，乙方承担所有施工和安装费用。乙方设计制作的内容应符合市政管理部门的要求，否则由乙方负责整改，费用由乙方承担。
六.乙方在安装广告牌的过程中不得损坏甲方电梯的现有设施。合同结束后由乙方负责拆除所有广告。
七.甲方负责与业主委员会的协调，保证乙方广告的正常发布。如甲方在合同期内退出上述小区物业管理，本协议自行终止。租金按实际天数计算，多退少补。
八.广告内容由乙方负责审查、制作、安装、发布，甲方有监督的权利，广告内容须符合国家法律规定。
九.如遇甲方改造、扩建，甲方应在改建、扩建完后将因此导致广告无法发布的，按实际耽误的时间顺延。
十.本协议自签字之日正式生效，合同期满后，在同等条件下，乙方享有优先租赁权。
十一.甲、乙双方须严格遵守本协议的规定，如有一方违约，违约方须向对方支付违约金伍仟元。
十二.本合同履行过程中，如发生争议，双方应及时协商解决，如协商不成，通过甲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诉讼解决。
十三.本合同经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。本合同一式贰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一份，具同等法律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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